
第 ２６ 卷　 第 ４ 期 太　 　 平　 　 洋　 　 学　 　 报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４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１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５

梁甲瑞、曲升：“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４８－６４ 页。

ＬＩＡＮＧ Ｊｉａｒｕｉ，ＱＵ Ｓｈｅｎｇ，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６， Ｎｏ．４， ２０１８， ｐｐ．４８－６４．

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
地区海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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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海洋问题日益严峻。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海洋治理应运而生。 随着

欧盟《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声明》的出台，全球海洋治理具备了理论基础和框架。 南太平洋地区

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海洋问题，而且海洋与该地区的经济及居民的生存息息相关。 南太平洋地

区有着完整的海洋治理主体、客体及规范，有效践行着全球海洋治理理论，因此，南太平洋地区

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处于“先行者”的地位，同时，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治理对全球海洋治理有

着重要的启示：第一，加强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第二，构建全球海洋治理伙伴关系；第
三，加强地区海洋治理理念与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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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很多海

洋问题越来越严峻，比如海洋资源枯竭、海洋生

态恶化等，因此，全球海洋治理迫在眉睫。 作为

全球海洋的重要海域，南太平洋的海洋治理面

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南太平洋海域正面临着气

候变化这一全球性的挑战，海洋资源、海洋环境

恶化已经成为太平洋岛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

战。 除此之外，过度捕捞、海平面上升、海洋环

境污染、海洋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等问题同样

严峻。 然而，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南太平洋地

区在有效地倡导着海洋治理理念和践行着海洋

治理理论。 正如太平洋岛国论坛副秘书长安

迪·冯泰（Ａｎｄｉｅ Ｆｏｎｇ Ｔｏｙ）所言，“面对全球应

对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管理和保护海洋及海洋

资源之间建立一个平衡关系方面，我们一直是

先行者。 实现这一平衡是开展良好的海洋治理

与管理的关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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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然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全球海洋

治理这个概念，但是学术界对全球海洋治理的

研究并不多，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维

度：（１）全球海洋治理的概念、主体、客体以及方

法。 比如黄任望在《全球海洋治理初探》一文中

尝试对全球海洋治理进行定义，并对全球海洋

治理的主体、客体和方法进行初探。① （２）全球

海洋治理产生的背景及现实意义。 比如王琪和

崔野在《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

海洋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一文

中探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背景、基本内涵、
构成要素及制约因素等理论问题，并就我国在

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和应对策略进行分析。②

（３）全球海洋公域的多层治理。 比如丽萨·坎

贝尔（Ｌｉｓａ Ｍ．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诺艾拉·格雷（Ｎｏｅｌｌａ
Ｊ． Ｇｒａｙ）等人在《全球海洋治理：新出现的问题》
一文中从海洋水文层面、政治层面及社会层面，
探讨了海洋治理面临的挑战。③ （４）整合型海洋

治理的合法性问题。 比如简·万·塔腾霍夫

（Ｊａｎ ｖａｎ Ｔａｔｅｎｈｏｖｅ）在《整合型海洋治理：合法

性问题》一文中探讨了整合型海洋治理所面临

的合法性问题。④ （５）海洋治理的效能评估。 比

如玛丽亚·阿德莱德·费雷拉（Ｍａｒｉａ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大卫·约翰逊（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等人用

葡萄牙对海洋治理效能的评估作为案例，来探

讨海洋治理成功的标准。⑤ 既有关于全球海洋

治理的研究虽然探讨了全球海洋治理理论，但
是并未从完整意义上提出全球海洋治理理论。
欧盟 ２０１６ 年《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声明》的出台，
标志着全球海洋治理具备了理论基础。 因此，
关于全球海洋治理的研究应充分考虑欧盟的

《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声明》。 同时，既有研究忽

略了南太平洋海洋治理，未把全球海洋治理与

南太平洋海洋治理结合起来。
关于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的研究，目前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较少。 曲升探讨了南太平洋

区域海洋机制的缘起、发展及意义。⑥ 陈洪桥从

研究南太平洋地区政策的历史背景入手，对最

新的太平洋地区主义框架进行分析，进一步讨

论了太平洋岛国未来治理政策可能的调整方

向。⑦ 格雷西·方（Ｇｒａｃｉｅ Ｆｏｎｇ）探讨了南太平

洋渔业局在海洋生物资源治理和保护方面的作

用。⑧ 瑞贝卡·格鲁比（Ｒｅｂｅｃｃａ Ｌ． Ｇｒｕｂｙ）和泽

维尔·巴索托（Ｘａｖｉｅｒ Ｂａｓｕｒｔｏ） 把多中心的机制

理论和人类地理学理论结合在一起，促进人们

对大规模公共资源治理机制的理解，并重点关

注与帕劳（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Ｐａｌａｕ）的国家海洋保

护区网络有关的机制变化以及帕劳通过国家政

府和非政府组织在海洋治理决策过程中如何获

得影响力。⑨ 既有的南太平洋海洋治理研究未

考虑全球海洋治理理论，对海洋治理的研究仅

局限在南太平洋地区。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忽略了全球海洋治理

理论与地区海洋治理实践的有效结合。 本文综

合前人的研究，把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治理同

全球海洋治理理论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用全球

海洋治理理论指导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另
一方面用南太平洋海洋治理经验检验和丰富全

球海洋治理理论，并指导全球海洋治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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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全球海洋治理

理论。 第二部分评析目前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

理。 第三部分探讨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对全

球海洋治理的启示。

一、全球海洋治理理论

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理论的具体化和

实际应用。 它是全球化时代下国际政治与公共

事务管理相结合的产物，是治理理论在全球事

务中的延伸与拓展。 而将全球治理理论引入到

海洋领域，即产生了“全球海洋治理”。 随着全

球海洋地位的日益提升和全球治理理论的不断

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全球治理

实践领域，不仅具有直接而重要的现实意义，也
在不断完善全球治理的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①

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早已有之，先于全球海洋

治理理论。②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在全球海洋治

理理论中处于引领者的地位，欧盟海洋治理进

程因区域外动力与面对环境危机带来的压力而

不断完善。 强大的综合实力以及在创建全球海

洋治理机制过程中的先导作用，使欧盟成为全

球海洋治理体系的赢家。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欧盟委

员会与欧盟高级代表通过了首个欧盟层面的

《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声明》，包括 ５０ 个纲领性文

件，目的是在欧盟与全球范围内保证一个安全、
干净、可持续治理的海洋。 该联合声明文件包

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架构；减
轻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压力，发展可持续的蓝色

经济；加强国际海洋研究和数据搜集能力。 以

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贫穷、粮食安全、海上犯

罪活动等全球海洋挑战，实现安全、可靠以及可

持续开发地利用全球海洋资源。 同时，该联合

声明是欧盟对接《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３０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特别是 《可持续发展目标 １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 １４ ，ＳＤＧ１４）条款

的一部分，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海洋资

源。 世界自然基金会欧盟海洋政策专员萨曼

莎·伯吉斯（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Ｂｕｒｇｅｓｓ）表示，“就推动

全球治理而言，希望欧盟可以做个很好的示范，
颁布新的立法规范，通过加强与各国政府合作，
确保欧盟和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③因此，
全球海洋治理理论应充分结合欧盟的《全球海

洋治理联合声明》。 学术界对于全球海洋治理

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 王琪和崔野认为，
“全球海洋治理是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主权

国家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
跨国企业、个人等主体，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

规制和广泛的协商合作来共同解决全球海洋问

题，进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人海和谐以及海洋

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④本文所使用的全球海

洋治理概念是欧盟对于此的界定，“全球海洋治

理是以保持海洋健康、安全、可持续以及有弹性

的方式，管理和利用全球海洋以及海洋资源。”⑤

由于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治理密切相关，
因此，有必要探究海洋综合管理的相关内容。
海洋综合管理的主要目标是要有利于沿岸和海

洋及其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它是一

个动态的、跨学科的、重复的参与过程，旨在促

进沿岸和海洋的环境、经济、文化和娱乐这些长

期发展目标平衡协调的可持续管理。 海洋综合

管理采取一定范围沿岸和海洋区域内人类活动

规划和管理的综合方法，考虑生态、社会、文化

和经济相关特性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理想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王琪、崔野：“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

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９－２０ 页。

对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
在王琪和崔野看来，“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扩展和

深入，全球海洋治理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最终产生。”相关

内容参见王琪、崔野：“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

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８ 页；丽萨·坎贝尔、诺艾拉·格雷等人认为“从政治意义

上说，现有的国家和多国海洋治理的形成是‘二战’后国家建构和

联合国确立的国际秩序的产物。”相关内容参见 Ｌｉｓａ Ｍ．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Ｎｏｅｌｌａ Ｊ． Ｇｒａｙ， Ｌｕｋｅ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Ｊ． Ｓｉ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Ｌ．
Ｇｒｕｂ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
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６， ｐ．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ｒ Ｏｃｅａｎ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ｏｖ． １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ｏｃｅ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ｎ．

同①，第 ２０ 页。
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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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考虑，海洋综合管理项目应该在一定地理

范围内的密切结合的连贯管理体制内运作。 海

洋综合管理的基本原则包括沿岸和海洋可持续

发展原则，环境和发展原则，沿岸和海洋的特殊

性、公共性及其资源利用原则。①

１．１　 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

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是制定和实施全球规

制的组织机构。 虽然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当

前世界，但主权国家依然是国内和国际关系中

行使权威的关键行为体，也是全球治理中最重

要的主体。② 国家、超国家、次国家、国际组织、
个人等正在构成日益复杂的治理网络结构。 全

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国际组织是联合国。 联合国

是国际海洋环境保护事物的主导者，它所主持

的公约、决议等文书成为当今全球海洋治理的

基本准则。 联合国秘书长每年向联合国大会做

关于海洋治理的报告，历年的报告中均有大篇

幅论及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与

管理、海洋生物多样性等海洋治理相关事务。
联合国组织中有几个部门涉及海洋治理的事

务。 联合国海洋与区域网络（ＵＮ－Ｏｃｅａｎｓ）是一

个组织机构间的机制，致力于加强联合国系统

与国际海床局（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ｂ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之
间的合作与一致性，并保持与《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一致性。③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ＵＮＥＰ） 是联合国

处理环境事务的机构，区域海洋环境项目和《保
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全球行动纲领》
等海洋环境保护项目由其主要负责实施和执

行。 国际海事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Ｏ）是联合国负责海上航行安全和防

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一个专门机构，下设海

洋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制定和修改预防船舶

和航运污染海洋环境的公约或行为准则。 联合

国粮农组织主要负责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海洋

渔业资源有关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 联合国秘

书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海洋法庭、世界

气象组织等都在各自的领域积极开展海洋治理

活动。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治理中是一支不可

替代的重要力量，其凭借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

识、认知与行动网络以及独立性身份的立场，在
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同时，非
政府组织的“民间”属性还赋予其相较于国家行

为体更天然的社会动员优势。 比如，国际绿色

和平组织反对日本捕鲸的活动、美国野生救援

协会发起的禁食鱼翅运动等，１９７２ 年伊丽莎

白·曼·博尔吉斯（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Ｍａｎｎ Ｂｏｒｇｅｓ）教授

倡导并创办了国际海洋学院，这些组织和运动

对全球海洋治理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④

１．２　 全球海洋治理的客体

全球海洋治理的客体就是全球海洋治理的

对象，是已经深刻影响或将要影响全球海洋的

问题。 目前，全球海洋治理在以下几个领域有

新的问题出现。⑤

（１）海洋食物生产。 小规模捕捞或水产养

殖都不是新问题，但是由于它们对于海洋食品

安全和沿岸居民就业以及海洋环境保护都有着

重要影响，因此它们正在成为新的热点。⑥ 小规

模捕捞的特征是多样化的捕捞技术、捕获类型

和数量的临时机制以及低水平的资本。 水产养

殖大约生产了 ５０％的海洋食物，自 ２０００ 年之

后，以年均 ６．２％的速度增长。 海洋水产养殖的

模式与种类不同，包括开放水域的金枪鱼和其

他浮游生物、龙虾等。 历史上，小规模捕捞的经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林宁、黄南艳、吴克勤著：《海洋综合管理手册：衡量沿

岸和海洋综合管理过程和成效的手册》，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版，第 ７ 页。
蔡拓、杨雪冬、吴志成著：《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０ 页。
更多关于联合国海洋与区域网络的内容参见 “ ＵＮ －

Ｏｃｅａｎ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２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ｃｅａｎｓ．ｏｒｇ ／ 。
转引自黄任望：“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初探”，《海洋开发与

管理》，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５２ 页。
Ｌｉｓａ Ｍ．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Ｎｏｅｌｌａ Ｊ． Ｇｒａｙ ａｎｄ Ｌｕｋｅ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Ｖｏｌ．４１，Ｎｏ．１，２０１６， ｐ．２７．

Ｒａｔａｎａ Ｃｈｕｅｎｐａｇｄｅ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Ｅｂｕｒｏｎ Ａｃａｄ， ２０１１； Ｋａｔｅ Ｏ’ Ｎｅｉｌｌ，
Ｅｒｉｋａ Ｗｅｉｎｔｈａｌ ａｎｄ 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Ｍａｒｉｏｎ Ｓｕｉｓｅｅｙ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３， ｐｐ．４４１－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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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被忽略了，在渔业科学发展

中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２０ 世纪中期，政府间组

织、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机构开始通过使小规

模捕捞现代化来追求海洋经济的发展和减少贫

困。 根据《联合国食物和农业组织 ２０１４ 年指

南》，近年来，小规模捕捞聚焦于渔民生计、人权

和制度的发展。①

（２）海洋产业化。 持续存在以及新出现的

海洋产业治理均处于变动之中。 传统的诸如捕

鱼这一产业活动就是不成功的海洋治理的例

子，而对于新的产业活动，比如水产养殖、海底

采矿，被认为是发展海洋社区的机会。② 长期存

在的产业活动（捕捞金枪鱼）和新兴产业活动

（海底采矿）的治理体现了海洋的保护理念与开

发潜力之间的冲突。 目前，全球渔船的数量是

海洋所能承载的 ２～３ 倍。 全球 ５３％的渔业被完

全开发，３２％被过度开发。 一些重要的鱼类已

经减少到了最低点，它们的生存受到了很大的

威胁。③ 除此之外，广袤的海洋蕴藏着丰富的、
全人类共有的战略资源，如深海油气、海底可燃

冰、热液硫化物矿床、大洋多金属矿产和深海生

物基因资源等，加快海底采矿，发展海洋产业，
已成为各国的战略重点。

（３）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对海洋生态系

统的关注多集中于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生

物多样性丰富和典型的生态系统。 根据《２０１８
年世界珊瑚礁现状报告》，全球范围内 ５４％的珊

瑚礁处于危机状态，其中 １５％将在今后 １０ ～ ２０
年内消失。 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每年有 １１０ 平方千

米海草消失，据估算，全球剩余海草面积为 １７．７
万平方千米。 建立一个海洋保护区的全球网络

是当下海洋治理的一个重点。④ 国际社会努力

进行海洋治理的中心目标是“截止到 ２０２０ 年，
要保护全球海洋的 １０％”⑤。

（４）全球环境变化。 海洋对全球环境和气

候调节有着重要作用。 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环

境也会产生深刻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最主要的

特征是温室气体增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全

球气候变暖导致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速

度加快。 海平面上升不仅会引起潮滩湿地与其

他低地的淹没，加剧海岸侵蚀、低洼地洪涝和盐

水入侵等海洋灾害，而且会增大海水混浊度、减
少溶解氧含量等，进而影响生物群落，严重威胁

海洋生态环境。 由于全球海水表面温度上升而

造成的大量珊瑚礁白化现象，也引起了国际社

会的广泛关注。 不断升高的海洋温度可以直接

影响海洋生物的新陈代谢、寿命周期和行为方

式。⑥ 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致使海洋中

吸收溶解的二氧化碳也在增加，并导致海水正

在逐渐变酸，海洋酸化会使珊瑚和其他含石灰

质海洋生物的碳酸钙骨骼部分崩解。
（５）海洋污染。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海

洋污染一直是一个问题。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

势下，海洋污染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海洋垃圾和有毒物质。 在公海上

航行和捕鱼活动的不断增多，以及向海洋倾倒

工业废弃物，加剧了海洋垃圾的堆积。 海洋垃

圾不仅污染了海洋环境，而且干扰海上航线，威
胁海洋鱼类。 另外，一些国家近海海洋污染治

理不力，越来越多的船只进入公海并从事勘探

开发等活动，造成重金属和有毒物质进入公海；
第二，石油泄漏事故。 海洋石油泄漏事故已经

司空见惯，包括油田泄漏、油井井喷、油轮泄漏

等。 溢油破坏了海洋水生环境，使海上浮游生

物大大减少，扩散的油污对鲸鱼、海豚等海洋生

物造成严重威胁；第三，核电站泄漏事故。 临海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ＵＮ ＦＡＯ，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ｍａｌｌ－
ｓｃａｌ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ｅｂ． １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３ ／ ａ－ｉ４４８７ｅ．ｐｄｆ．

Ｌ． Ｍ．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Ｎ． Ｊ． Ｇｒａｙ ，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Ｊ． Ｊ． Ｓｉｌｖｅｒ ，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ｔ Ｒｉｏ＋２０”，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Ｖｏｌ．６， Ｎｏ．６， ２０１３， ｐｐ．
４３９－４４７．

“Ｕ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ＷＷ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ｙ． ５， ２０１６，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ｆ．ｐａｎｄａ．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ｏｕｒ＿ｅａｒｔｈ ／ ｂｌｕｅ＿ｐｌａｎｅｔ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ｉｓｈｉｎｇ ／ ．

Ｇ． Ｎｏｅｌｌａ， “ Ｓｅ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４，
Ｎｏ．８， ２０１０， ｐｐ．３３１－３３８．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ｉｃｂｉ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ｐｔ． １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ｂｄ．ｉｎｔ ／ ｓｐ．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Ｗ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ｙ．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ｆ． ｐａｎｄａ．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ｏｕｒ＿ｅａｒｔｈ ／ ｂｌｕｅ＿ｐｌａｎｅｔ ／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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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核电站一旦发生核泄漏，就会对海洋环

境造成持久的影响。
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海洋安全治理也是

全球海洋治理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海洋安全

治理主要围绕海盗和恐怖主义、海上演习与侦

查以及关于海洋界限的争议问题等。 公海是海

盗最为猖獗的区域，公海海盗和恐怖主义治理

刻不容缓。 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和马六甲海

峡海域，海盗和恐怖主义不断制造事端，劫持油

轮、商船，洗劫财物，绑架人质。 由于公海不属

于任何国家，因此许多国家在公海开展军事演

习。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名义举

行的国家间联合军演占了军事演习的 ８０％以

上，而假想敌明确的威胁性军事演习虽然频次

较少，但演习规模大、实战性强，影响非常大。

二、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

自古以来，海洋是太平洋岛国居民生活重

要的一部分。 南太平洋为岛国居民提供了交

通、资源、食物以及身份认同感。① 南太平洋地

区在全球海洋治理实践中扮演着先锋的角色，
主要是因为该地区有着明确的海洋治理主体、
客体以及规范。 欧盟在《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声

明》中表达了对于太平洋岛国海洋治理的关切，
“许多岛国（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沿海国

家严重依赖海洋资源，人类活动对海洋保护和

可持续使用的潜在影响显得比较脆弱。”②

２．１　 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的范畴

地理纬度上，２２ 个政治实体分布在南太平

洋上，构成了南太平洋地区的总体框架，大致从

西北端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到南端的新喀里多尼

亚和汤加王国、东端的法属波利尼西亚。 南太

平洋地区总面积约为 ３ １００ 万平方千米，陆地面

积约为 ５５ 万平方千米。③ 太平洋岛国有着成为

海洋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先天条件，即拥有广阔

的海洋专属经济区。 对于大片公海的海洋区域

来说，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对该海域有着重要的

影响，特别是对拥有很多群岛的南太平洋海域。

分散的小岛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拥有了南太平洋

海域资源的合法使用权利。 与其他沿岸国家一

样，２２ 个太平洋岛国和领地建立的南太平洋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创建了一组毗邻的经济区

和渔业区，横跨了超过 ６０ 个纬度。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８０ 年代初，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明显地

改变了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将近 ４０％的海域被

置于国家资源管辖权之下。 大片海域的几乎所

有资源和经济使用面积超过 ３ ０００ 万平方千米，
目前被太平洋岛国所控制。 比如，基里巴斯的

陆地面积为 ６９０ 平方千米，但却控制着 ３５０ 万平

方千米的海域。 如果不算巴布亚新几内亚，太
平洋岛国所控制的海洋面积是它们陆地面积的

大约 ３００ 倍。 这是与世界上其他沿岸国家最大

的不同。 以拥有世界上最大海洋专属经济区面

积的美国为例，其海洋与陆地面积的比例小于

２ ∶ １。④ 根据《太平洋岛国区域海洋政策与联合

战略行动框架》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
ｔｉｏｎ）的解读，南太平洋地区包括太平洋岛国和

属地（太平洋共同体）所在的太平洋的一部分，
这些国家是太平洋地区组织理事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ＲＯＰ）的成

员国。 南太平洋地区的范畴不仅包括这些岛国

所拥有的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而且还包括支

持该地区海洋生态系统的海洋和沿岸地区。 在

这里，“海洋”被定义为海洋里的水域、海底、海

３５

①

②

③

④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４：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Ｍａｒ． １５， １９９５， ｈｔｔｐ：／ ／ 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９３６３８１４６８７８０９４４１８３／ Ｓｏｕｔｈ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Ｎｏｖ． １８，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ｄｏｃｓ ／ ｅｎｐ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５ ／ １５１１１８＿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ｅｎｐ＿ｅｎ．ｐｄｆ．

Ｉ．Ｊ． Ｆａｉｒｂａｉｒ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 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ｅｒｅｅ Ａ． Ｇ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３．

Ｂｉｌｉａｎａ Ｃｉｃｉｎ－Ｓａｉ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Ｋｎｅｃｈｔ，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６， Ｉｓｓｕｅ １， １９８９， ｐ．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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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气及大洋接口中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海洋

元素。 太平洋岛国被认为是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也被认为是海洋大型发展中国家。①

２．２　 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的客体

根据前文对全球海洋治理客体的界定，“全
球海洋治理的客体就是全球海洋治理的对象，
是已经深刻影响或将要影响全球海洋的问题。”
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的客体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１）栖息地和物种的保护。 南太平洋有很

多濒危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其中有些岛国超过

８０％的都是本地物种。 然而，由于人为和自然

因素的干扰、外来物种的侵入、人口增长和其他

因素的影响，太平洋岛国的生物多样性面临着

很大的压力，因此，该地区是动植物物种受威胁

最严重的地区。 太平洋岛国规模小，相互之间

处于孤立的状态，这使得岛国对于这些威胁存

在很大的脆弱性。 在所罗门群岛的很多地方，
当地人捕杀海豚和鲸类物种。 他们把这些动物

集中赶到特定的海湾进行捕杀，以便获得动物

的牙齿和肉。 不断增加的人口以及日新月异的

新技术（舷外发动机和刺网的使用）严重损害了

一些物种（比如海牛和乌龟），导致种群的碎片

化，甚至局部性的灭绝。 世界上超过 ９５％的鸟

类灭绝出现在太平洋群岛上。 在南太平洋地

区，很少有人关注环境危机评估方面的研究，而
且居民正在侵犯当地对鸟类寿命和生物多样性

有重要影响的原始森林。 入侵物种是鸟类最大

的威胁。②

（２） 海岸带综合管理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海岸线上的水域生态系统和陆

地生态系统的交叉使两个不同的、复杂的、相互

联系的生态系统集合在一起。 不幸的是，人类

活动正破坏生态系统，威胁着生态系统长期的

可持续性。 最严重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固体和液体废物的不完善治理、资源的过度

开发、具有破坏性的耕种方式、外来物种的侵入

以及海岸退化的破坏。 一个复杂的问题是该地

区的发展受限于岛国的小规模以及远离国际市

场。 这些问题的解决非常复杂，因为很多制度

和利益必须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进行考量。 缺

少合适的立法以及执行现有治理战略能力的不

足会阻碍太平洋岛国对海洋治理的反应。③

（３）渔业资源。 目前渔业资源对太平洋岛

民的饮食、文化和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 太平

洋拥有世界海洋中相对完整的渔业资源，但这

些渔业资源正日益受到威胁。 对许多太平洋岛

国来说，由于它们拥有广阔的海洋区域，渔业资

源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 当下，太平洋

岛国在渔业资源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过度

捕捞日益成为一种威胁。 如果这种商业捕捞活

动得不到控制，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该地区 ７５％的

沿岸渔业资源将不能满足当地的饮食需求。④

大眼金枪鱼被过度捕捞，黄鳍金枪鱼也存在这

种趋势。 太平洋岛国未能从其渔业资源中直接

受益。 据估计，太平洋岛国专属经济区中，金枪

鱼资源每年可产生约 ４０ 亿美元的价值，但其中

只有 １５％流向这些岛国。 太平洋岛国的主要经

济来源是出售捕捞许可资格，境外渔船捕捞金

枪鱼的数量占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近 ９０％的

金枪鱼被运送到区域外进行加工处理。 近海渔

业资源也受到了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的威胁，
经济价值高的品种濒临灭绝。⑤ 很多学者已经

意识到了境外捕鱼船的负面影响，比如，大卫·
豆尔曼（Ｄａｖｉｄ Ｊ． Ｄｏｕｌｍａｎ）和皮特·泰拉瓦斯

（Ｐｅｔｅｒ Ｔｅｒａｗａｓｉ）认为，“在南太平洋地区，大片

的海域都要遵循沿岸国家管辖权。 很多远海捕

鱼国的渔船在该地区活动，因此有必要建立一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ｐｒｅｐ．ｏｒｇ ／ ａｔｔ ／ ＩＲＣ ／ ｅＣＯＰＩＥ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 ９９．ｐｄｆ．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ｐｉａ，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４－１５．

同②， ｐ．１５。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ｌ． 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ｒｇ ／ ｗｈｅｒｅ ／ Ｐａｇｅ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ｐｅ．
ａｓｐｘ．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 “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Ｏ⁃
ｃ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ｕｌ． ２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ｏｃｅ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ｎ．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 ？ ｉｄ ＝ １８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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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监督这些渔船的机制，以更好地维护太平洋

岛国论坛渔业局（Ｆｏｒｕｍ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ＦＦＡ）
成员国对于渔业资源的合法权益。”①罗根瓦尔

德·哈内森（Ｒöｇｎｖａｌｄｕｒ Ｈａｎｎｅｓｓｏｎ）认为，“传统

意义上，太平洋岛国根本未有效利用渔业资源，
但海洋专属经济区使它们获得了控制渔业资源

的资格。 然而，事实上，大部分渔业资源被境外

捕鱼船所控制。”②

（４）海洋污染。 污染是南太平洋地区可持

续发展的主要威胁之一。 污染源和程度的增加

正在破坏太平洋岛国维持健康社会、促进发展

和投资以及保证居民可持续未来的努力。 南太

平洋地区主要的污染形式为航运相关的污染、
有毒化学物质和废弃物、固体废弃物的治理和

处理。 外来海洋物种、船舶残骸、海洋事故和船

舶废弃物威胁着该地区的沿岸和海洋资源。 许

多岛国陆地面积较小，缺少关于废物再循环的

技术，这导致了塑料、废纸、玻璃、金属和有毒化

学物质的扩散。 大部分垃圾分解缓慢，并渗透

到土壤和饮用水中，而未被分解的垃圾则占用

了空间。 恶臭的有机废物吸引了携带病毒的害

虫，比如蚊子、老鼠和苍蝇。 目前，海洋科学家

们在南太平洋小岛亨德森岛上，调查计算出该

岛有 ３ ８００ 万件垃圾，重达 １７．６ 吨，亨德森岛可

能成为世界上人造垃圾碎片覆盖率最高的地

方。 在全球范围内，亨德森岛是人造垃圾污染

海洋环境的典型案例。③

（５）气候变化。 许多太平洋岛国对气候变

化、气候多样性和海平面上升有着明显的脆弱

性，是世界上最早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也
是最早被迫适应或放弃原来生存环境的国家。
由于地理原因，气候变化是近年来太平洋岛国

面临的主要问题。 它们面临着热带风暴、海平

面上升等大陆国家所不曾面对的自然灾害。 驻

岛国“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ｎ⁃
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
的一项评估报告中指出，岛国短期内（２０３０—
２０４０ 年）面临着民生、海岸居所、基础设施和经

济稳定的中度风险，而长期内（２０８０—２１００ 年）
面临着高度风险。 气候变化不仅影响海洋，而

且还影响着生物多样性以及小岛国的土壤和水

资源。 如果不能适应气候变化，太平洋岛国将

在未来面临较高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对于低洼

的环礁珊瑚岛来说，经济的破坏是灾难性的，甚
至需要居民转移到其他岛礁上居住或移民到其

他国家。④

（６）非传统安全：海盗。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来，全球海盗活动日益猖獗，海盗事件逐年上升。
特别是“９·１１”事件之后，全球海盗事件急剧增

长，对世界海运和国际贸易构成严重威胁。 海盗

问题在南太平洋地区被日益关注。 库克海峡东

西宽只有 ２３～ １４４ 千米，狭窄的水道有利于海盗

进行袭击。 根据国际海事局的报道，南太平洋地

区的海盗形势正日益恶化。 从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太平洋岛国中有四个国家的船只被海盗攻击

的次数较多，这四个国家分别是基里巴斯、马绍

尔群岛、图瓦卢和瓦努阿图。⑤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持枪劫匪在所罗门群岛附近劫持了一艘捕

鱼船。⑥ 南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安全环境日益复

杂和多样化，该地区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跨国犯

罪行动，其中，海盗问题严重威胁着区域安全。
由于海盗问题是跨国犯罪活动，仅仅依靠某一

个国家很难战胜海盗问题。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第 ３３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通过了《关于地区安全

的纳索尼尼宣言》 （Ｎａｓｏｎｉｎｉ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ａｖｉｄ Ｊ． Ｄｏｕ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Ｔｅｒａｗａｓｉ， “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４， Ｊｕｌ． １９９０， ｐ．３２５．

Ｒöｇｎｖａｌｄｕｒ Ｈａｎｎｅｓｓ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６， ２００８， ｐ．８８６．

Ｊｏｎ ｖｏｎ Ｒａｄｏｗｉｔｚ， “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ａｓ Ｗｏｒｌｄ’ ｓ
Ｗｏｒｓｔ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ａｙ． １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ｕｋ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ｐｌａｓｔ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ｌａｎｄ－ｗｏｒｓｔ－
ｉｎ－ｗｏｒｌｄ －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ｓｏｕｔｈ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ｔａｓｍａｎｉａ －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
ｌａｖｅｒｓ－ａ７７３７８０６．ｈｔｍ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ｐｉａ， ２００３，ｐｐ．１６－１７．

ＩＣ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Ｐｉ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Ｒｏｂｂｅｒ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ｈｉｐｓ， Ｊａｎ． １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ｓｈｉｐｐ⁃
ｉｎｇ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２０１４ － Ａｎｎｕａｌ － ＩＭＢ －
Ｐｉｒａｃｙ－Ｒｅｐｏｒｔ－ＡＢＲＩＤＧＥＤ．ｐｄｆ．

“Ｐｉｒａｃｙ：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ＨＳ Ｆａｉｒｐｌａｙ ， Ｍａｙ． ２８，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ｆａｉｒｐｌａｙ． ｉｈｓ． ｃｏｍ ／ ｓａｆｅｔｙ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１４２８５６ ／ ｐｉｒａｃｙ －
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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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论坛领导人意识到了通过合作

改善区域安全环境的重要性。①

２．３　 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的主体

由于太平洋岛国实力弱小，很难依靠自身

力量来进行海洋治理，因此它们主要依靠区域

组织来克服自身在海洋治理方面的脆弱性，主
要的区域组织有太平洋岛国论坛、太平洋共同

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南太平洋大学、太平洋

岛国论坛渔业局、 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

（ＳＰＲＥＰ）。② 太平洋岛国还利用一些国际组织

在海洋治理方面的优势，积极与国际组织合作，
主要的国际组织有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等。

（１）太平洋共同体。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证，海洋治理是太平洋共同体的明确目标，
这从其理念以及战略方向中可以体现出来。 太

平洋共同体秉持着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所认

可的理念，“我们太平洋的理念是建设一个和

平、和谐、安定、包容及繁荣的地区，以便让我们

太平洋的居民可以过一种自由、健康的生活。”③

为了更好地促进南太平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太平洋共同体制定了《太平洋共同体战略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海洋治理是其中的重点。④

（２）太平洋岛国论坛。 太平洋岛国论坛虽

然是一个区域政治组织，但由于南太平洋地区

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岛国在应对气候环境变化

方面具有先天脆弱性，因此，海洋治理是其重要

议题。 正如论坛在 ２００４ 年 《 奥克兰宣言 》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中所确立的一个指导性

原则，“争取对保护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及其资源

的责任达成共识”。⑤ 论坛年会为关于地区环境

问题采取具体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平台。 论

坛发起了地区合作的倡议，以解决南太平洋地

区主要的环境问题，比如核试验、可持续渔业治

理、有毒废弃物的运输等。
（３）南太平洋大学。 虽然南太平洋大学并

不是一个正式的区域组织，但多年以来，它与南

太平洋地区的区域组织互动密切，因此扮演着

正式区域组织的角色。 南太平洋大学关于海洋

资源和环境治理的培训及研究活动对于该地区

机制的发展和能力的建构有重要作用，其中特

别重要的是 《海洋研究计划》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⑥

（４）太平洋区域环境署。 南太平洋地区的

政府和行政机构掌握着规划署秘书处，负责地

区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指导着该组织，主要包括四个战略重点：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治理、废弃物治理

和污染控制、环境监督和治理。⑦ 该组织包括太

平洋区域环境署会议和秘书处两部分。⑧

（５）太平洋岛国论坛渔业局。 论坛渔业局每

年都召开部长会议，商讨地区渔业问题。 目前，
渔业管理与其他一系列问题和领域相互影响，包
括海洋治理、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空间规

划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 论坛渔业局过去

主要是致力于为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提供关于战

略渔业政策的建议。 近年来，论坛渔业局部长为

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年会提供了年报。⑨

除了以上地区组织之外，其他国际组织也

是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的重要主体。 这里主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Ｆｅｂ． １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ｏｒｕｍｓｅｃ．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ｃｆ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

Ｍａｒｔｉｎ Ｔｓａｍｅｎｙｉ，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４２， Ｎｏｓ ６－７， １９９９， ｐ．４６９．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ｐｃ． ｉｎｔ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ｐｄｆ．

同③， ｐｐ．５－６．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ｅｂ． １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ｕｍｓｅｃ．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ｃｆｍ ／ ａｂｏｕｔ － ｕｓ ／
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ｏａｌｓ－ｒｏｌｅｓ ／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ｐｉａ， ２００３，ｐ．４７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Ａｂｏｕｔ Ｕｓ”， Ｆｅｂ． １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ｐｒｅｐ．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ｕ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ｅｂ． １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ｐｒｅｐ． ｏｒｇ ／ Ｌｅｇａｌ ／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ｐｒｅｐ．

Ｆｏｒｕｍ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
ｇｅｎ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ｐｐ．３－１４， Ｊｕｎ． ２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ｆａ． ｉｎｔ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ＦＦＡ％ ２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２０Ｐｌａｎ％ ２０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２０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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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绍联合国与欧盟这两个南太平洋地区海洋

治理的重要国际组织。
从联合国成立以来的趋势看，联合国与区

域组织、次区域组织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太平

洋岛国论坛被联合国长期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

联大会议和工作，与联合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１９８３ 年，联合国环境署制定了《南太平洋地区治

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行动计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其中明确指出“联合国

环境署把南太平洋地区视为‘焦点区’，联合国

将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及南太平洋委员会保持

密切的合作关系，以促进《行动计划》在该地区

的实施”①。 冷战后，欧盟积极推进和深化区域

一体化进程，倡导国际社会协同应对全球化的

挑战，并不断构建和完善自己的全球治理战

略，特别是在全球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方

面走在世界前列。 太平洋岛国论坛是欧盟在

南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是欧盟主要

的发展伙伴和讨论南太平洋地区问题的主要

政治渠道。 ２００８ 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同欧盟正

式签署了《太平洋地区战略研究》和《太平洋

地区指导计划》，这是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３ 年间欧

盟同太平洋岛国合作的纲领性文件，欧盟计划

援助 ９ ５００ 万欧元实施该计划。 其中，在《太平

洋地区指导计划》的框架下，欧盟通过欧洲发

展基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ＥＤＦ）来援

助该地区的所有项目。 ＥＤＦ 的援助通常是 ５
年一个周期。 截止到目前，欧盟根据《太平洋

地区指导计划》向太平洋岛国援助了大约 ３．１８
亿欧元，其中大部分用于环境保护领域。② 与

此同时，欧盟还同其他南太平洋地区的区域组

织有着合作关系，主要有太平洋小岛屿发展国

家（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小岛

屿国家联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美
拉尼西亚先锋集团 （ Ｔｈｅ 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 Ｓｐｅａｒｈｅａｄ
Ｇｒｏｕｐ）、波利尼西亚领导集团 （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ｎｅｓｉ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Ｇｒｏｕｐ）、密克罗尼西亚首席执行官峰会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ｎｅｓｉａ Ｃｈｉｅ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 Ｓｕｍｍｉｔ）、太
平洋岛国发展论坛（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ｕｍ）。③

２．４　 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规范

全球海洋治理作为一种机制，本质上就是

一种合作。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合作，是因为各

国面临着共同的海洋问题，因此具有共同的利

益。 由于治理海洋问题需要的不是偶发的合

作，而是需要采取系统的共同行动，因此会在合

作过程中形成各种约束海洋治理主体的规范。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约束性的规范就是海洋

治理机制。 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规范具有该

地区独特的特点，涉及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
同时，这些规范既包括框架，又包括海洋保护协

议，有效地指导着该地区的海洋治理，有助于保

护海洋资源、完善海洋治理。④

（１）宏观层面的海洋治理规范。 海洋具有

流动性和跨界性的特点，这就需要有一个宏观

的规范来指导海洋治理。 南太平洋地区已经

意识到制定一个宏观的框架来整合具体领域

规范的必要性。⑤ 《区域海洋政策与联合战略

行动的框架》（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是一个宏观

层面的海洋治理规范，适用于所有太平洋岛国及

太平洋岛国领地，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通过太平洋

岛国论坛接受了这个规范。 它不仅强调了海洋、
沿岸资源和环境对太平洋岛国、社区及个人的重

要性，而且指导着南太平洋地区在海洋问题上的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
ｇｉｏｎ， １９８３， ｐ．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ｄｏｃｓ．ｕｎｅｐ．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２０．５００．
１１８２２ ／ ２２３８１ ／ 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ｌａｎ ＿ ｎａｔｕｒａｌ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１＆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Ｆｏｒｕｍ Ｓｅｃｒｅ⁃
ｔａｒｉａｔ， Ｊｕｎ． ２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ｕｍｓｅｃ．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ｃｆｍ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ｕｎｄ ／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２０１４， ｐｐ．１７－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ｐｄｆ ／ ｄｅｖｅ－ｅｕ＿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ｕｄｙ＿ｅｎ＿２０１４－０６－３０．ｐｄｆ．

“Ｋｅｙ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
ｒｕ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Ｊａｎ． ２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ｏｒｕｍｓｅｃ．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ｃｆｍ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ｐｅ ／ ｋｅｙ－ ｏｃｅａｎ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ｍ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ｐ． 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ｐｒｅｐ．ｏｒｇ ／ ａｔｔ ／ ＩＲＣ ／ ｅＣＯＰＩＥ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 ９９．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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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合作及整合，目的是保证实现区域海

洋政策中的完善海洋治理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

源的目标。 该规范将有很好的前景，并发挥总领

性的作用，因为它是地区努力实现海洋治理努力

的结果，在现有国际和地区合作框架下，确保可

持续治理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① ２０１０ 年，太平

洋岛国论坛领导人批准了《太平洋景观框架：执
行海洋政策的催化剂》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ｐｅ： Ａ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它是一个地区行动和举措的框

架，涉及大约 ３ ０００ 万平方公里海洋以及陆地生

态系统。 它通过足够多的关于协调、提供资源

以及执行的条款，加强了《太平洋岛国区域海洋

政策》，确保当下与未来的居民以及全球社会维

持海洋的文化和天然完整性。②

与此同时，《太平洋计划》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ｌａｎ）也

属于宏观层面的海洋治理规范。 为了加强太平

洋岛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和区域一体化，２００４ 年，
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员国一致同意制定《太平洋

计划》，该计划的首个有效期是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年初。③ 太平洋岛国论坛在 ２０１３ 年对太平洋

计划进行了更新，被称之为《２０１３ 年太平洋计划

评论》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ｌ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它确保了区

域一体化与合作的动力，更加明确了太平洋岛

国在海洋治理方面的战略。④

（２）微观层面的海洋治理规范。 南太平洋

地区面临着多种多样的海洋环境问题，因此，相
应的海洋治理规范比较健全，而且跨度也比较

长，有的海洋治理规范从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

代就制定了。 具体而言，海洋治理规范主要集

中在渔业资源、环境保护等领域。
渔业资源领域，太平洋岛国严重依赖海洋和

沿岸渔业资源，渔业资源为岛国提供了传统食物

以及收入的重要来源。 由于太平洋岛国的能力

不足以及主要鱼群不断迁徙的特点，地区合作对

太平洋岛国显得尤为重要。 南太平洋地区拥有

世界上最复杂和先进的合作及治理规范。⑤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南太平洋地区在渔业资源保护领域最

严重的问题是漂网捕鱼，因此论坛渔业局在 １９８９
年批准了《禁止在南太平洋漂网捕鱼公约》（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
Ｄｒｉｆｔ Ｎ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⑥ １９８２年 ２月，密
克罗尼西亚、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瑙鲁、帕劳、所
罗门群岛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签订了《瑙鲁协议》
（Ｎａｕｒｕ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⑦

《特定太平洋岛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渔业

协 定 》 （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是
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签订的关于金枪鱼的协定，
于 １９８８ 年生效。 ２０１３ 年，双方同意把该协定延

长 １８ 个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双方又延长了该协

定的有效期。⑧ 《瓦卡协议》（Ｔｅ Ｖａｋａ Ｍｏａｎａ Ａｒ⁃
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是波利尼西亚地区岛国之间关于渔

业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协议，目的是在渔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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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实现共同目标、共享信息、推进合作。①

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８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通过了

《太 平 洋 渔 业 资 源 的 瓦 瓦 乌 宣 言 》 （ Ｔｈｅ
ＶＡＶＡ’Ｕ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为了促进《瓦卡协议》
的实施，第四届论坛渔业委员会部长会议通过

了《地区金枪鱼管理和发展战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ｕｎ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③

环境保护领域，环境保护涉及的领域比较

多，主要有生物多样性、废弃物处理等。 《南太

平洋无核区条约》 （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ｒｅｅ
Ｚｏｎ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ｃｔ １９８６）在 １９８５ 年签署，于 １９８６
年生效。 该条约重申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
于防止核武器扩散和促进世界安全的重要性。
每个缔约国承诺不通过任何方式在南太平洋无

核区内外的任何地方生产或以其他办法获取、
拥有或控制任何核爆炸装置，不寻求或接受任

何援助以生产或获取核爆炸装置。④ 为了禁止

向太平洋岛国倾倒有毒的、放射性的废弃物以

及控制南太平洋地区有毒废弃物的跨国流动，
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于 １９９５ 年签订了《韦盖

尼公约》（Ｗａｉｇａｎｉ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０１ 年生效。 该

公约主要管制包含有毒的、爆炸性的、腐蚀性

的、易燃性的、放射性的、传染性的废弃物。 《韦
盖尼公约》为防止太平洋岛国成为“垃圾场”，提
供了一个有效的预防机制，同时还阻止过往船

只向岛国倾倒垃圾。⑤ 《阿皮亚公约》 （ Ａｐｉ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是一个于 １９７６ 年签订的多层次的

环境保护条约，生效于 １９９０ 年，主要目的是采

取行动以保护、利用、发展南太平洋地区的自然

资源。 截止到 ２００６ 年，《阿皮亚公约》已经发挥

了长达 ２６ 年的作用。⑥ 《努美阿公约》（Ｎｏｕｍｅ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签订于 １９８６ 年，生效于 １９９０ 年，是
一个全面的“伞形结构”协议，用于保护、治理和

发展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和沿岸环境。⑦

三、南太平洋全球海洋治理对

全球海洋治理的启示

　 　 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国际背景下，区域

一体化蓬勃发展。 同一区域内的国家经常面

临共同的难题或危机，因此它们更容易发掘

共同利益与目标，通过建构完善的区域治理

机制推动成员国实现“共赢” ，就全球治理而

言，这是新时期全球面临的重大课题。 如果

说欧盟完整提出了全球海洋治理理论，那么

在全球范围内，南太平洋地区则是海洋治理

实践的“先行者” ，对全球海洋治理有着重要

的启示。

３．１　 加强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从整体上看，区域

组织的地位和影响呈上升趋势，在海洋治理体

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地区海洋问题归属于

全球海洋问题，因此，地区海洋治理是全球海洋

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组织是全球海洋

治理的重要主体。 南太平洋地区区域组织的治

理比联合国和其他组织更有针对性，效果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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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Ｍａｒ． １２，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ｐｒｅｐ． ｏｒｇ ／ ａｔ⁃
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 ／ Ｗａｉｇａｎｉ＿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ｄｆ．

“Ａｐｉ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Ｊａｎ． １２，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ｐｒｅｐ． ｏｒｇ ／ ｌｅｇａｌ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ｐｉ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Ａｕｇ． １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ｐｒｅｐ． ｏｒｇ ／ ｌｅｇａｌ ／ ｔｈｅ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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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究其原因，南太平洋地区的五大海洋治

理主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相互之间的合

作关系很密切，形成了一个关于海洋治理的联

合网络，这体现了海洋综合管理理论跨学科、跨
部门、重复的参与过程。 昆汀·哈内赤（Ｑｕｅｎｔｉｎ
Ｈａｎｉｃｈ）和费莱蒂·迪奥（Ｆｅｌｅｔｉ Ｔｅｏ）指出，“南
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世界上最复杂、最高级的合

作工具。 这些区域组织鼓励联合治理，对保护

海洋资源以及向国家政府传达治理理念有着重

要的作用。 以渔业资源保护为例，在地区层面

上，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和论坛渔业局共同为

太平洋岛国服务。”①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关注

和促进太平洋及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各

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太平洋联盟（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搭建了一个基于自愿的开放性共享平

台，在太平洋联盟框架之内，南太平洋地区的区

域组织可以更好地加强合作，求同存异，促进海

洋环境的保护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正如

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图伊洛马·内罗尼·斯

莱德（Ｔｕｉｌｏｍａ Ｎｅｒｏｎｉ Ｓｌａｄｅ）所言，“在联合治理

太平洋方面，太平洋联盟是很重要的一步。 只

有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我们才能找到海

洋发展和使用的正确路径。”②有学者高度评价

了南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合作，比如，塔马锐·图

谭嘎塔 （ Ｔａｍａｒｉ ’ ｉ Ｔｕｔａｎｇａｔａ） 和玛丽 · 鲍尔

（Ｍａｒｙ Ｐｏｗｒ）认为，“单独某一个组织不可能解

决地区共同的问题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

战。 太平洋岛国之所以在应对海洋资源科学可

持续利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主要是因为

区域合作。”③

与全球层面的国际组织相比，在地区主义、
区域一体化的推动下，区域组织更多体现了区

域国家合作的价值信念、资源选择和进一步深

入合作的期望。 区域组织有着更强的地缘认

同、历史和文化认同，凝聚力更强，更容易在海

洋治理问题上达成共识。 区域组织成员对组织

的认同与服从要强于对联合国的认同与服从，
区域组织对成员的制约也强于联合国。 目前的

全球海洋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多国家

和地区都意识到了海洋治理的重要性与紧迫

性。 根据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的经验，地区

层面的海洋治理效果更明显。 区域组织要形成

一个网络，并加强协调与合作，这样能使成员国

形成海洋治理的合力，克服国家个体在海洋治

理方面的脆弱性。 尤其对于不发达地区而言，
比如加勒比地区、非洲地区等，建立区域组织网

络以及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更具有意

义。 有学者对区域组织在区域海洋治理方面的

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比如，在约翰·戴克

（Ｊｏｈｎ Ｍ． Ｄｙｋｅ）看来，“相比较全球层面的国际

组织而言，区域海洋治理主体是进行海洋治理

的更有效的方式。 因为政治体系的多样性和不

同的情形影响着不同的海域，所以世界不应该

就存在一种单一的海洋治理主体。 全球海洋有

着不同的问题和资源，沿岸居民最终会对与他

们相邻的海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④

３．２　 强化“蓝色太平洋”共识，构建全球海洋治

理伙伴关系

　 　 一些区域组织和国家在海洋治理方面可能

能力不足，这就需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
太平洋岛国积极参与多边国际组织，将自己纳

入到全球海洋治理的网络之中，强烈支持国际

法、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问题上倡导并

采用道德规范的立场。 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

学者认为“国际组织对较小国家有着特殊的关

联性，主要是因为国际组织内的身份平等性、成

０６

①

②

③

④

Ｑｕｅｎｔｉｎ Ｈａｎｉｃｈ， Ｆｅｌｅｔｉ Ｔｅｏ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Ｔｓａｍｅｎｙｉ， “Ａ 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
ｙｏ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ｐ．
８５－９１．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ｅｂ．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Ｐａｇｅ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 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ｐｅ．ａｓｐｘ．

Ｔａｍａｒｉ’ ｉ Ｔｕｔａｎｇ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Ｐｏｗ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Ｏｃｅａｎ
＆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４５， Ｎｏｓ １１－１２， ２００２， ｐｐ．８７５－８７６．

Ｊｏｎ Ｍ． Ｄｙｋ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Ｊｏｎ Ｍ． Ｄｙｋｅ， Ｄｕｒｗｏｏｄ Ｚａｅｌｋ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 Ｈｅｗｉｓｏｎ， ｅｄ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ｐｐ．１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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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的潜在安全性以及约束大国的功能”①。 雷

蒙·瓦里南（Ｒａｉｍｏ Ｖａｙｒｙｎｅｎ）甚至把国际组织

视为小国最好的朋友。② 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国

身份不仅使得小国得以享受联合国的服务和其

专业化的机构，还使得小国能以低成本的方式保

持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不是通过双边外交。③

借助多边机制、倡导国际规范是小国弥补实力缺

陷的基本途径。 就海洋治理而言，构建全球海洋

治理伙伴关系是太平洋岛国弥补自身实力缺陷

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建立“蓝色太平洋”成为南

太平洋地区的共识。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５—７ 日，第 ４８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上强调了太平洋岛国的

“蓝色太平洋”身份。 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一

致赞成“蓝色太平洋”身份是太平洋地区主义框

架（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下推动论

坛领导人集体行动观念的核心驱动力。 考虑到

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范式的转变，论坛领导人承

认“蓝色太平洋”身份在发掘共同管理太平洋和

加强太平洋岛国互联互通方面所带来的机会。
进一步说，“蓝色太平洋”是太平洋地区主义深度

一体化的催化剂。④ ２０１７ 年，太平洋岛国论坛领

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强调了“蓝色太平洋”的重

点，主要有执行《巴黎协定》、有效治理和保护海

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维护和平与稳定等。⑤

太平洋共同体在《战略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中明确

指出，“太平洋共同体不仅将拓展伙伴关系，以
促进在海洋治理领域的合作，而且还将强化现

有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太平洋区域组织理事

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
ｉｃ），构建新型关系。”⑥为了更好地治理海洋，南
太平洋地区的区域组织与联合国、欧盟、世界银

行等均进行了合作。⑦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中
国—小岛屿国家海洋部长圆桌会议”通过了《平
潭宣言》，《平潭宣言》提出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

需要共同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各方在推动海洋

治理进程中平等地表达关切，分享国际合作红

利，共同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制定行动计划，实
施海上务实合作项目。 合作领域包括但不限于

发展蓝色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
海洋防灾减灾、打击非法捕捞、管理与减少海洋

垃圾特别是微塑料等。”⑧

很多国际组织就构建全球海洋治理伙伴关

系达成了共识。 联合国致力于同各种行为体建

立广泛的伙伴关系，这是与其他国际组织最大

的不同。 １９９８ 年，联合国成立了“伙伴关系”办
公室，为促进千年发展目标而推动新的合作和

联盟，并为秘书长的新举措提供支持。 联合国

试图建立最广泛的全球治理伙伴关系，动员、协
调及整合不同的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和

经验。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欧盟部长强调了欧盟及成

员国努力保护海洋的迫切需要。 欧盟海洋事务

和渔业专员卡门努·韦拉（Ｋａｒｍｅｎｕ Ｖｅｌｌ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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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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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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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ａｒｌ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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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ｕ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Ｓｅｐｔ．１４， ２０１７， ｐ．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ｕｍｓｅｃ．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ｅｍｂｅｄｓ ／ ｆｉｌｅ ／ Ｆｉｎａｌ ＿ ４８％ ２０ＰＩＦ％ ２０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
２０１７＿１４Ｓｅｐ１７．ｐｄ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Ｃｈａｉｒ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Ｎｏｖ． １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ｕｍｓｅｃ．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ｃｆｍ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ｐｒｅｓ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７－ｍｅｄｉａ－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ｓ－ｆｏｒｕｍ－ｃｈａｉｒ－ｈｉｇｈ⁃
ｌｉｇｈｔｓ－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ｂｌｕ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ｔ－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ｍ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２０１５， ｐ．７，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ｃｃｆｐｓｔｏｒｅ１．ｂｌｏｂ．ｃｏｒ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ｅｔ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ｏｃｓ ／ ｆｉｌｅｓ ／ ｃ５ ／ ｃ５９６ｄｃｆｃ７ｃｂｅ６ｆｃｂ０５ｄａｅ３ｂ６ｆｄ５ｅ４５ｂｆ． ｐｄｆ？
ｓｖ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１＆ｓｒ ＝ ｂ＆ｓｉｇ ＝ ｊｗｂｌ％ ２ＦｕＱｂＥＣ７ＡｊＤ
３Ｐ９ＪＡＶｑｋＰｋＷｊＯＧ ＪＵ１８ｋＢＪｘ１ｍＶ８Ｆ％ ２ＢＡ％ ３Ｄ＆ｓｅ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４Ｔ０１％ ３Ａ２６％ ３Ａ４１Ｚ＆ｓｐ ＝ ｒ＆ｒｓｃｃ ＝ ｐｕｂｌｉｃ％ ２Ｃ％ ２０ｍａｘ － ａｇｅ％
３Ｄ８６４０００％ ２Ｃ％ ２０ｍａｘ － ｓｔａｌｅ％ ３Ｄ８６４００＆ｒｓｃｔ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Ｆｐｄｆ＆ｒｓｃｄ＝ ｉｎｌｉｎｅ％３Ｂ％２０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３Ｄ％２２ＳＰ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ｐｄｆ％２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Ｊｕｌ． ２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ｕｍｓｅｃ．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ｃｆｍ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ｐｅ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ｏｃｅ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ｒ⁃
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ｍｌ．

“《平潭宣言》”，国家海洋局，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ａ．ｇｏｖ．ｃｎ ／ ｘｗ ／ ｈｙｙｗ＿９０ ／ ２０１７０９ ／ ｔ２０１７０９２１＿５８０２７．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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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强化全球海洋治理理论

方面，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 发表联合声明有

助于我们保护和更好地利用珍贵的海洋资

源”。① 欧盟在《全球海洋治理：我们海洋未来的

议 程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ｒ Ｏｃｅａｎｓ）中强调了构

建全球海洋治理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欧盟应

当促成完善与海洋有关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
同时支持多边合作机制。 欧盟委员会致力于与

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日本、新西兰、美
国在内的主要海洋治理主体进行双边对话。 在

未来五年内，欧盟将逐步升级现有的‘海洋伙伴

关系’，加强在主要的海洋治理领域的合作。”②

除了联合国与欧盟之外，作为非政府组织，世界

银行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也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 世界银行制定了 “全球海洋伙伴关系”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Ｏｃｅａｎｓ），目标是整合全

球行动，评估及战胜与海洋健康有关的威胁。
“全球海洋伙伴关系”的援助领域有可持续渔业

资源、减少贫困、生物多样性及减少污染，由 １４０
多个政府、国际组织、公民社会团体及私人部门

组织构成。 南太平洋地区参与的区域组织有太

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太平洋共同体、论坛渔业

局及南太平洋区域环境署。③

３．３　 地区海洋治理理念与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

有效对接

　 　 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区

海洋治理应该有效对接全球海洋治理的理念，
有效融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是海洋治理的国际法基础，对内水、领海、
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等概念进行了界定，
并对领海主权争端、污染处理等具有指导作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南太平洋地区主要的海

洋治理规范的基础。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基础上，《南太平洋区域海洋政策》不仅提出了

海洋治理的框架，即可持续发展、治理和保护太

平洋地区的海洋资源，还提出了五个指导性原

则。④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ＤＧ）提出了海洋治理的理念，即“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 它为太平洋岛国和

沿岸居民带来了新的机会，有助于南太平洋地

区更好地进行海洋治理，这体现了海洋综合管

理理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太平洋共同体《战
略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的制定基于 ＳＤＧ 的海洋治

理理念，它的执行考虑了全球环境的作用。
２０１５ 年，太平洋共同体通过了 ＳＤＧ 的承诺。
ＳＤＧ 体现了太平洋共同体很多成员国的发展重

点，为《战略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提供了全球和地

区框架及多边协议。⑤ 《太平洋岛国区域海洋政

策与联合战略行动的框架》的基础则是《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南太平洋区域海洋政策致力于

推动太平洋地区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并支

持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它的指导原则是《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国际及地区协议。”⑥南

太平洋区域环境署在 ２０１７ 年通过了《战略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６》，其中指出“提高成员国参与气候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Ｕ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ｇｒｅｅ ｔｏ Ｓｔｅｐ Ｕｐ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Ｏｃｅａｎｓ”， Ｅ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ｒ． 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ｕ－ａ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ａｇｒｅｅ－ｓｔｅｐ－ｅｆｆｏｒ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ｃｅａｎｓ＿ｅｎ．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ｏｖ． １８，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ｄｏｃｓ ／ ｅｎｐ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５ ／ １５１１１８ ＿ ｊｏｉｎ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ｅｎｐ＿ｅｎ．ｐｄ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Ａｐｒ． １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ｕｍｓｅｃ．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ｃｆｍ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ｐｅ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ｏｃｅ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ｒ⁃
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ｍｌ．

“Ｋｅｙ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
ｒｕｍ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Ｊａｎ． ２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ｏｒｕｍｓｅｃ．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ｃｆｍ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ｏｃｅａｎｓｃａｐｅ ／ ｋｅｙ－ ｏｃｅａｎ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ｍ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２０１５， 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ｃｃｆｐｓｔｏｒｅ１．ｂｌｏｂ． ｃｏｒｅ．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ｅｔ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ｏｃｓ ／ ｆｉｌｅｓ ／
ｃ５ ／ ｃ５９６ｄｃｆｃ７ｃｂｅ６ｆｃｂ０５ｄａｅ３ｂ６ｆｄ５ｅ４５ｂｆ．ｐｄｆ？ ｓｖ ＝ ２０１５－１２－１１＆ｓｒ ＝
ｂ＆ｓｉｇ ＝ ｊｗｂｌ％ ２ＦｕＱｂＥＣ７ＡｊＤ３Ｐ９ＪＡＶｑｋＰｋＷｊＯＧＪＵ１８ｋＢＪｘ１ｍＶ８Ｆ％
２ＢＡ％３Ｄ＆ｓｅ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４Ｔ０１％ ３Ａ２６％ ３Ａ４１Ｚ＆ｓｐ ＝ ｒ＆ｒｓｃｃ ＝
ｐｕｂｌｉｃ％ ２Ｃ％ ２０ｍａｘ － ａｇｅ％ ３Ｄ８６４０００％ ２Ｃ％ ２０ｍａｘ － ｓｔａｌｅ％
３Ｄ８６４００＆ｒｓｃｔ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Ｆｐｄｆ＆ｒｓｃｄ ＝ ｉｎｌｉｎｅ％３Ｂ％２０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３Ｄ％２２ＳＰ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ｐｄｆ％２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ｐ． 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ｐｒｅｐ．ｏｒｇ ／ ａｔｔ ／ ＩＲＣ ／ ｅＣＯＰＩＥ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 ９９．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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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谈判的能力，承担国际责任，尤其是《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规定的责任，具有重要

的意义”①。 南太平洋地区除了宏观层面的海洋

治理规范与全球海洋治理理念保持对接之外，微
观层面的海洋治理规范也积极与全球海洋治理

理念保持对接。 比如，关于渔业资源的《瑙鲁协

议》指出，“《瑙鲁协议》将充分考虑联合国第三次

海洋法会议，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②太平洋

岛国论坛意识到了联合国及其有关全球海洋治

理的规范在南太平洋海洋治理中的重要角色。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８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第 ４８ 届峰会通

过的《第 ４８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公报》 （Ｆｏｒｔｙ －
Ｅｉｇｈ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指出，
“论坛领导人承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
太平洋地区提供了独特的机会。”③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０ 日，太平洋岛国论坛第 ４７ 届论坛峰会通过的

《第 ４７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公报》指出，“论坛领

导人同意太平洋通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发

展模式在海洋中体现强有力的领导，并在海洋

治理中保证独立的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海洋大

会将为太平洋提供引领全球海洋治理的机会，
并展现出在可持续发展、太平洋及其资源的治

理与保护方面的共同利益。”④

地区海洋治理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有效对接

是大势所趋。 除了南太平洋地区以外，欧盟也

积极与全球海洋治理进行对接。 在过去的十几

年中，欧盟做了大量关于对接全球海洋治理的

努力。 第一，针对所有的海洋及海洋问题，采用

一种整体的方法，即《欧盟联合海洋政策》；第
二，制定欧盟层面的战略，以促进可持续的、包
容性的“蓝色增长”（Ｂｌｕｅ Ｇｒｏｗｔｈ）；第三，落实强

调共同挑战与机会的区域战略（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加强与非欧盟国家及来自民间团体和私人

部门的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第四，每年拨款大约

３．５ 亿欧元用于海洋研究，提高合作与信息分享

水平；第五，通过《欧盟安全战略》，以阻止和应

对安全挑战。⑤ 对于小国而言，积极对接全球海

洋治理理念、融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进程不

仅可以克服自身脆弱性、减少治理成本，还可以

利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所带来的各种便利，搭

乘“便车”。

四、结　 语

长远来看，随着全球海洋治理理论的不断

完善以及应用的日益广泛，全球海洋治理将会

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 南太平洋海洋

治理有助于国际社会深化对海洋治理的认识，
更好地维护海洋环境、利用海洋资源等，促进人

类与海洋的和谐共存。 南太平洋海洋治理为全

球海洋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也是一个

海洋治理成功的案例。 正如约翰·戴克、德吾

德·策尔克（Ｄｕｒｗｏｏｄ Ｚａｅｌｋｅ）和格莱特·休伊

森（Ｇｒａｎｔ Ｈｅｗｉｓｏｎ）所言，“许多当下及未来保护

海洋的实践都可以从土著人的传统中发现。 依

岛屿或海岸生存的居民早在快速交通或联系的

时代之前，就意识到了海洋资源的有限性，并需

要保护。 传统意义上，人们不把海洋生物视为

不同的种类，而视为他们整体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太平洋岛民开始构建基于自身对海洋认

知的南太平洋海洋机制，并引进保护海洋环境

的路径。 太平洋岛国在海洋治理方面的经验和

倡议将指导我们如何可持续生存。”⑥

未来，伴随海洋重要性的提升以及海洋问

题的复杂化、多元化，全球海洋治理的道路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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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远。 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合作，在实践中不断

加强合作，在合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才能

更有效地进行全球海洋治理。 同时，全球海洋

治理为世界各国的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当

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已经成

为时代的主流。 南太平洋拥有广阔的地缘政治

环境，特别适合域外国家通过合作来参与海洋

治理，而不是建立在相互威胁基础上的消极竞

争与零和博弈。 域外国家通过合作参与海洋治

理，加强沟通与对话，淡化威胁与避免冲突则有

望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一种大国的新型合作关

系。 这不仅对于域外国家和太平洋岛国有着重

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建构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 在广阔的南太平洋上参与海洋治理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对域外国家而言，这也是一种战

略机遇，形势的发展呼唤域外国家形成合力。
域外国家应当更新观念，避免在南太平洋出现

合作困境，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使南太平洋成

为一个和平、稳定、安全、清洁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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